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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一、總說明，紙本，1，頁。二、對照表，紙本，17，頁。三、本文，紙
本，8，頁。

主旨：修正「國軍協助救災車輛及機具獲得與運用指導要點」，

並自即日生效，請照辦。

說明：本件屬政令宣導，全軍連級以上單位應立即下載，並宣導

周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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